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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身边

本报菏泽9月24日讯(记者 张
朋) “电鱼危害很大，而且鱼儿还
小，太不应该了！”24日下午，市民拨
打本报热线反映，有人正在万福河
卞庙桥段河道里电鱼。记者从水产
部门了解到，电鱼的行为不但破坏
生态环境，还触犯法律。

下午3点左右，记者来到万福
河卞庙桥段看到，一名男子在水
面上正忙着电鱼。他动作娴熟，先
将“电杆”插进水里，同时接通了
蓄电池的开关，水面立即冒出水

泡，发出“嘶嘶”的声音，瞬间，数
条鱼儿翻着白肚漂出水面。随即
男子将这些鱼儿打捞起来，装在
了后面的箱子里。

男子电鱼的装备很简单。在
自己身上套上了一个车轮内胎，
在另外一个车轮内胎上放一个很
大的电瓶，后面白色的箱子装电
来的鱼。箱子里已经有很多鱼儿，
其中大多是七八公分长的小鱼。

“在自己身上套个轮胎是害怕水
中有暗坑或滑歪了发生危险，动

作又那么熟练，显然是个经验丰
富的老手。”一市民看着河面上的
男子向记者说。

电鱼的危害究竟有多大？记
者咨询了菏泽市水产局渔政科的
工作人员，该工作人员称，电鱼的
危害不亚于对鱼儿赶尽杀绝。电
鱼被称为“绝户”捕捞，在电鱼的
时候，不论鱼个头大小都会被“一
网打尽”。电鱼器瞬间释放出强大
电流，个头大的鱼会被电晕过去，
而小鱼一般会被当场电死。即使

被电晕的鱼能够活下来，其生理
机能也会受损，大多会丧失繁殖
能力。除此之外，还会电死水里的
其它生物，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极
大。

“电鱼是我国法律明令禁止
的，一经发现会严肃处理。”该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渔业法》的规定，使用电
鱼、炸鱼、毒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
方法进行捕捞的，将处五万元以
下的罚款。

本报菏泽9月24日讯(记者 袁

慧) 开车堵、坐公交挤、骑自行车

慢，近年来，方便快捷的电动车就成

了很多人的代步工具。不过不少私

家车主谈起电动车就有点“恼火”，

因为电动车闯红灯、逆行、走机动车

道等“大行其道”。

24日上午，记者沿太原路向北

行驶，行至丹阳路口时，注意到最右

侧的车道基本上被非机动车占据，

即便机动车辆狂按喇叭，也鲜有人

让行，多数右拐的机动车辆只好静

静地等待。

沿着中华路从太原路到华英路

的过程中，记者发现，共有27辆非机

动车在逆行。在中华路与太原路交

叉路口，俨然有两辆电动车不顾交

警的阻止，在车流的缝隙中钻了出

来。

该处执勤王警官表示，非机动

车和行人的交通违法行为，不论是

对交通安全还是道路通行效率方

面，都有很大的影响，管理起来却非

常困难，很多时候，对方并不会听从

劝告。王警官告诉记者，目前对于行

人或者非机动车辆闯红灯现象只是

批评教育，还没有什么处罚措施，只

能提醒市民遵守交通规则，否则于

人于己都没有好处。

菏菏泽泽万万福福河河惊惊现现““电电鱼鱼男男””
万福河出现电鱼现象，相关部门称危害很大且违法

部分非机动车主

请遵守交通规则

男子驾轻就熟地在水面上电鱼。本报记者 张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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